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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

2017年第1号

基金管理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经中国证监会2014年12月3日证监许可[2014]1303号文注册募集。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4年12月23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

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

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

没有风险。

本基金跟踪香港市场股票指数，基金净值会因为香港证券市场波动

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同时承

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本基金投资中的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

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汇率风险；基金所投

资的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各种投资工具的相关风险；由于基金份额持有

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 本基金

是股票基金，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和混合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基金优先通过港

股通投资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备选成份股，未来如果出现由于沪港通额

度受限、业务规则发生重大变更等影响投资运作的情形时，为了更好地

保护投资人利益，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将可以直接委托香港的经纪商

投资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备选成份股。

在目前的结算规则下，T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在T+1日可以卖出或赎

回。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账户，上海证券账户是指上海

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但需注意：使

用基金账户只能参与本基金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者需要

参与基金的申购、赎回，则应使用A股账户。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

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

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

者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

当事人， 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

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

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

查阅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2017年6月23日， 有关财务数据和

净值表现数据截止日为2017年3月31日。 （本招募说明书中的财务资料

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区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8层

设立日期：1998年4月9日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联系人：李彬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传真：010-6313670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3800万元，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持股单位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2%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10%

POWER�CORPORATION�OF�CANADA 10%

青岛海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0%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8%

合计 100%

（二）主要人员情况

1、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杨明辉先生：董事长、党委书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信证券公司董事、襄理、副总经理，中

信控股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

书记、执行董事、总裁，兼任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证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等。

杨一夫先生：董事，硕士。 现任鲍尔太平有限公司总裁，负责总部加

拿大鲍尔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活动， 兼任三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中

国投资协会常务理事。 曾任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组织成员）驻中国

的首席代表等。

胡祖六先生：董事，博士，教授。现任春华资本集团主席。曾任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高盛集

团大中华区主席、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沈强先生：董事，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

纪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主任。 曾任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管理

总部总经理，金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纪业务发展

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

葛小波先生：董事，硕士。中信证券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葛先生于

2007年荣获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汤晓东先生：董事、总经理，硕士。 曾任职于摩根大通、荷兰银行、苏

格兰皇家银行、中国证监会等。

朱武祥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

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建设（香港上市）、华夏幸福基业、中海

油海洋工程、东兴证券、中兴通讯等五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贾建平先生：独立董事，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现已退休。兼任东莞

银行独立董事。 曾任职于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美国纽约中国物产有

限公司（外派工作），曾担任中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副处长、处长，中国

银行卢森堡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银行意大利代表处首席代表，中银集团

投资管理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董事会秘书

办公室、上市办公室总经理，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德仁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

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朗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会计

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

长。

张霄岭先生：副总经理，博士。 现兼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 曾任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项目经

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华盛顿总部）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纽约总

部）信用衍生品交易模型风险主管、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副主任等。

刘义先生：副总经理，硕士。 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划资金司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总行信息电脑部信息综合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监事、党办主任、养老金业务总监，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等。

阳琨先生：副总经理、投资总监，硕士。 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 曾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门经理，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助理，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部

门经理，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票投资部副总经理等。

李一梅女士：副总经理，硕士。 兼任证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基

金营销部总经理、营销总监、市场总监，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等。

周璇女士：督察长，硕士。 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曾

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曾任职于中国证监会、北京金融

街建设开发公司。

李红源先生：监事长，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曾任中国北方光学电子总公司信息部职

员，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教育局职员、主任科员、规划处副处长、计划处

处长，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发展计划部副主任、经济运营部副主任、资

本运营部巡视员兼副主任。

吕翔先生：监事，学士。 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执行

总经理。 曾任国家劳动部综合计划与工资司副主任科员，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执行总经理。

张伟先生：监事，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兼任山东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山东

省济青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财务科职员，济青高速公路管理局经

营财务处副主任科员，山东基建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山东高

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汪贵华女士：监事，博士。 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曾

任财政部科研所助理研究员、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资金部总经

理、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

李彬女士：监事，硕士。 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规部执行总经

理、信息披露负责人。 曾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项目经理、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察稽核部高级副总裁、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法律监察部总监等。

宁晨新先生：监事，博士，高级编辑。 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办

公室总监、董事会秘书（兼）。 曾任中国证券报社记者、编辑、办公室主

任、副总编辑，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2、本基金基金经理

张弘弢先生，硕士。 2000年4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研

究发展部总经理、数量投资部副总经理、上证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3年3月28日至2016年3月28日期间）

等，现任数量投资部董事总经理，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2009年7月10日起任职）、恒生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2年8月9日起任职）、恒生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2012年8月21日起任职）、华夏

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2年12月25日起

任职）、 上证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3年3月28日起任职）、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12月23日起任职）、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2015年1月13日起任职）、

MSCI中国A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2015年2月12日起任职）、MSCI中国A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2015年2月12日起任职）、华夏网购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11月2日起任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11月18日起任职）、华夏鼎融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12月29日起任职）、华夏睿磐泰盛六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理（2017年3月15日起任职）。

徐猛先生，清华大学工学硕士。 曾任财富证券助理研究员，原中关村

证券研究员等。 2006年2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数量投资部

基金经理助理、上证原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2016年1月29日至2016年3月28日期间）等，现任数量投资部总

监， 上证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3年4月8日起任职）、 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2015年3月12日起任职）、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5年3月12日起任职）、恒生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15年12月21日起任职）、恒

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2015年12月21

日起任职）、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12月1

日起任职）、 华夏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

经理（2016年12月1日起任职）。

历任基金经理：2014年12月23日至2017年2月10日期间， 王路先生

任基金经理。

3、本公司量化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任：张弘弢先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基金经理。

成员：汤晓东先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徐猛先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数量投资部总监，基金经理。

宋洋女士，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数量投资部总监，基金经理。

4、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法定代表人：周慕冰

成立日期：2009年1月15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银监复[2009]13号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23号

注册资本：32,479,411.7万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10-66060069

传真：010-68121816

联系人：林葛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行

设在北京。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农业银行整体改制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并于2009年1月15日依法成立。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

继原中国农业银行全部资产、负债、业务、机构网点和员工。 中国农业银

行网点遍布中国城乡，成为国内网点最多、业务辐射范围最广，服务领域

最广，服务对象最多，业务功能齐全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之一。 在海外，

中国农业银行同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良好的信誉， 每年位居 《财

富》世界500强企业之列。作为一家城乡并举、联通国际、功能齐备的大型

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一贯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坚持

审慎稳健经营、可持续发展，立足县域和城市两大市场，实施差异化竞争

策略，着力打造“伴你成长” 服务品牌，依托覆盖全国的分支机构、庞大

的电子化网络和多元化的金融产品，致力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

务，与广大客户共创价值、共同成长。

中国农业银行是中国第一批开展托管业务的国内商业银行，经验丰

富，服务优质，业绩突出，2004年被英国《全球托管人》评为中国“最佳

托管银行” 。 2007年中国农业银行通过了美国SAS70内部控制审计，并

获得无保留意见的SAS70审计报告。自2010年起中国农业银行连续通过

托管业务国际内控标准（ISAE3402）认证，表明了独立公正第三方对中

国农业银行托管服务运作流程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的健全有效性的全

面认可。中国农业银行着力加强能力建设，品牌声誉进一步提升，在2010

年首届“‘金牌理财’ TOP10颁奖盛典” 中成绩突出，获“最佳托管银

行”奖。2010年再次荣获《首席财务官》杂志颁发的“最佳资产托管奖” 。

2013年至2015年连续获得中国债券市场“优秀托管机构奖” ，2015年被

中国银行业协会授予“养老金业务最佳发展奖” 。

中国农业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部于1998年5月经中国证监会和中

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2014年更名为托管业务部/养老金管理中心，内设

综合管理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处、委托资产托管处、境外资产托管处、

保险资产托管处、风险管理处、技术保障处、营运中心、市场营销处、内控

监管处、账户管理处，拥有先进的安全防范设施和基金托管业务系统。

2、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现有员工140余名， 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

专家30余名，服务团队成员专业水平高、业务素质好、服务能力强，高级

管理层均有20年以上金融从业经验和高级技术职称，精通国内外证券市

场的运作。

3、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托管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共349只。

（二）基金托管人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说明

1、内部控制目标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托管业务的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规章和行内有关

管理规定，守法经营、规范运作、严格监察，确保业务的稳健运行，保证基

金财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2、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风险管理委员会总体负责中国农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工

作，对托管业务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托管业务部

专门设置了风险管理处，配备了专职内控监督人员负责托管业务的内控

监督工作，独立行使监督稽核职权。

3、内部控制制度及措施

具备系统、完善的制度控制体系，建立了管理制度、控制制度、岗位

职责、业务操作流程，可以保证托管业务的规范操作和顺利进行；业务人

员具备从业资格；业务管理实行严格的复核、审核、检查制度，授权工作

实行集中控制，业务印章按规程保管、存放、使用，账户资料严格保管，制

约机制严格有效；业务操作区专门设置，封闭管理，实施音像监控；业务

信息由专职信息披露人负责，防止泄密；业务实现自动化操作，防止人为

事故的发生，技术系统完整、独立。

（三）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基金托管人通过参数设置将《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托

管协议规定的投资比例和禁止投资品种输入监控系统，每日登录监控系

统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并通过基金资金账户、基金管理人的投

资指令等监督基金管理人的其他行为。

当基金出现异常交易行为时，基金托管人应当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以

下方式的处理：

1、电话提示。 对媒体和舆论反映集中的问题，电话提示基金管理人；

2、书面警示。 对本基金投资比例接近超标、资金头寸不足等问题，以

书面方式对基金管理人进行提示；

3、书面报告。 对投资比例超标、清算资金透支以及其他涉嫌违规交

易等行为，书面提示有关基金管理人并报中国证监会。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1、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29楼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电话：021-38676161

传真：021-38670161

联系人：芮敏祺

网址：www.gtja.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21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

传真：010-65182261

联系人：权唐

网址：www.csc.com.cn

（3）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

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3952

联系人：周杨

网址：www.guosen.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40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636

联系人：黄健

网址：www.newone.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65

（5）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号大都 会 广 场 43 楼

（4301-4316房）

办公地址： 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5、18、19、

36、38、39、41、42、43、44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5417

联系人：黄岚

网址：www.gf.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6）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第A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010-60833722

传真：010-60833739

联系人：陈忠

网址：www.cs.ecitic.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7）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2-6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电话：010-66568430

传真：010-66568990

联系人：田薇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或95551

（8）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10楼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0456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网址：www.htsec.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53、400-888-8001

（9）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233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法定代表人：李梅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传真：010-88085599

联系人：钱达琛

网址：www.hysec.com

（10）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泽柱

电话：027-65799999

传真：027-85481900

联系人：李良

网址：www.95579.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79、400-888-8999

（11）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

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0755-82558305

传真：0755-82558355

联系人：陈剑虹

网址：www.essence.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1001

（12）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坚

电话：023-63786141

传真：023-63786212

联系人：张煜

网址：www.sws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09-6096

（13）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198号新南城商务中心A栋11

楼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198号新南城商务中心A

栋11楼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电话：021-68634510-8620

传真：021-68865680

联系人：赵小明

网址：www.xcsc.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1551

（14）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1号楼2001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1号楼2001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电话：0532-85022326

传真：0532-85022605

联系人：吴忠超

网址：www.citicssd.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15）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电话：010-63081000

传真：010-63080978

联系人：尹旭航

网址：www.cindasc.com

客户服务电话：95321

（16）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电话：021-22169081

传真：021-22169134

联系人：刘晨

网址：www.ebscn.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25、400-888-8788

（17）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电话：0431-85096517

传真：0431-85096795

联系人：安岩岩

网址：www.nesc.cn

客户服务电话：95360

（18）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电话：0510-82831662

传真：0510-82830162

联系人：徐欣

网址：www.gls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70

（19）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电话：010-84183389

传真：010-84183311-3389

联系人：黄静

网址：www.guodu.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118

（20）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电话：0531-68889155

传真：0531-68889185

联系人：吴阳

网址：www.zt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21）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28层A01、B01（b）单

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50号

法定代表人：俞洋

电话：021-54967552

传真：021-54967032

联系人：杨莉娟

网址：www.cfs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021-32109999、029-68918888、400-109-9918

（22）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18

层-21层及第04层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04、18

层至21层

法定代表人：高涛

电话：0755-82023442

传真：0755-82026539

联系人：刘毅

网址：www.china-invs.cn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008、95532

2、二级市场交易代理券商

包括具有经纪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所有证券公

司。

3、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增加或者减少销售机构，并予以

公告。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

（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联系人：陈文祥

电话：021-68419095

传真：021-68870311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0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朱小辉

联系电话：010-57763888

传真：010-57763777

联系人：李晗

经办律师：吴冠雄、李晗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企业天地2号楼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许康玮、赵雪

经办注册会计师：许康玮、赵雪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交易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跟踪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备选成份股、替代性股

票。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基金还可投资于全球市场的债券、基金、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远期合约、互换、期货、期权、权证等）、符合证监会要

求的银行存款等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

融工具。 其中，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低于

基金资产净值的80%。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

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用组合复制策略及适当的替代性策略以更好的跟踪

标的指数，实现基金投资目标。

1、组合复制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取复制法，即按照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构建基金

的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对股票投资组

合进行相应地调整。

2、替代性策略

对于出现市场流动性不足、因法律法规原因个别成份股被限制投资

等情况，导致本基金无法获得对个别成份股足够数量的投资时，基金管

理人将通过投资其他成份股、非成份股、成份股个股衍生品等方式进行

替代。

3、衍生品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指期货投资主要遵循有效管理投资策略，主要采用流动性

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通过对现货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结合

股指期货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谨慎参与股指期货投资。 此外，

基金还将适度投资于期权等其他衍生品。

本基金力争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0.35%， 年跟踪误差不

超过2%。

本基金优先通过港股通投资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备选成份股，未来

如果出现由于沪港通额度受限、业务规则发生重大变更等影响投资运作

的情形时，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人利益，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将可以直

接委托香港的经纪商投资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备选成份股，不需召开持

有人大会。

未来，随着证券市场投资工具的发展和丰富，本基金可相应调整和

更新相关投资策略，并在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公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经估值汇率调整的标的指数收益率。

若基金标的指数发生变更，基金业绩比较基准随之变更，基金管理

人可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投资情况和市场惯

例调整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组成和权重，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但基金管理人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应取得基金托管人同意后，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基金，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

市场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具有与标

的指数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香港证券市场中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除

了需要承担与境内证券投资基金类似的市场波动风险等一般投资风险

之外，本基金还面临汇率风险、香港市场风险等境外证券市场投资所面

临的特别投资风险。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以下内容摘自本基金2017年第1季度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

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2,484,780,

057.66

96.90

其中：普通股

2,484,780,

057.66

96.90

存托凭证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3,432,891.11 2.86

8 其他各项资产 6,137,049.18 0.24

9 合计

2,564,349,

997.95

100.00

注：①股票投资的公允价值包含可退替代款的估值增值。

②本基金本报告期末通过沪港通机制投资香港股票的公允价值为

2,484,780,057.66元，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为96.97%。

5.2�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

分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中国香港

2,484,780,

057.66

96.97

合计

2,484,780,

057.66

96.97

5.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工业 136,981,636.54 5.35

公用事业 137,893,854.61 5.38

房地产 239,298,697.33 9.34

金融

1,179,323,

485.08

46.02

非必需消费品 90,289,974.19 3.52

能源 169,157,322.64 6.60

必需消费品 39,471,871.38 1.54

信息技术 306,132,750.49 11.95

电信业务 186,230,465.40 7.27

材料 - -

保健 - -

合计

2,484,780,

057.66

96.97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5.4�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

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

称

（英

文）

公司名

称（中

文）

证券

代码

所在

证

券市

场

所属

国家

（地

区)

数量

（股）

公允价值

占基

金资

产净

值比

例

（％）

1

TEN-

CENT�

HOLD

INGS�

LTD.

腾讯控

股有限

公司

00700 香港

中国

香港

1,380,

200

273,003,

024.48

10.6

5

2

HSBC�

HOLD

INGS�

PLC

汇丰控

股有限

公司

00005 香港

中国

香港

4,468,

772

251,132,

058.24

9.80

3

CHI-

NA�

CON-

STRU

CTION�

BANK�

CORP.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00939 香港

中国

香港

38,816,

000

215,377,

854.00

8.41

4

AIA�

GROU

P�LTD.

友邦保

险控股

有限公

司

01299 香港

中国

香港

4,325,

200

188,153,

596.09

7.34

5

CHI-

NA�

MO-

BILE�

LTD.

中国移

动有限

公司

00941 香港

中国

香港

2,204,

000

166,416,

413.06

6.49

6

IN-

DUS-

TRIAL�

＆

COM-

MER-

CIAL�

BANK�

OF�

CHI-

NA�

LTD.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01398 香港

中国

香港

26,469,

000

119,374,

480.63

4.66

7

BANK�

OF�

CHI-

NA�

LTD.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03988 香港

中国

香港

28,502,

000

97,672,

631.64

3.81

8

CK�

HUTC

HI-

SON�

HOLD

INGS�

LTD.

长江和

记实业

有限公

司

00001 香港

中国

香港

969,264

82,264,

075.96

3.21

9

HONG�

KONG�

EX-

CHAN

GES�

＆

CLEA

RING�

LTD.

香港交

易及结

算所有

限公司

00388 香港

中国

香港

417,400

72,482,

229.60

2.83

10

PING�

AN�

IN-

SURA

NCE�

（GRO

UP）

CO.�

OF�

CHI-

NA,�

LTD.

中国平

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02318 香港

中国

香港

1,870,

500

72,236,

586.98

2.82

注：所用证券代码采用当地市场代码。

5.5�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

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

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金

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5.9�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

金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报告期内， 本基金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未发现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

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0.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0.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6,120,663.93

4 应收利息 16,385.25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6,137,049.18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0.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

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阶段

份额净

值增长

率①

份额净

值增长

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

③

②－④

2014年12月23日

至

2014年12月

31日

0.07% 0.01% 0.63% 1.05%

-0.

56%

-1.

04%

2015年1月1日至

2015年12月

31日

-4.25% 1.37% -2.84% 1.42%

-1.

41%

-0.

05%

2016年1月1日至

2016年12月

31日

8.89% 1.14% 7.18% 1.16% 1.71%

-0.

02%

2017年1月1日至

2017年3月31日

8.80% 0.69% 8.77% 0.71% 0.03%

-0.

02%

十三、费用概览

（一）基金运作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包括为指数公司缴纳的相关税收以及与

支付外币相关的汇兑损益、手续费、汇款费等）。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

过户费、手续费、券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融资融券费、证券账户相

关费用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10）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11）基金进行外汇兑换交易的相关费用。

（1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

支的其他费用。

在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

务费，不需召开持有人大会，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相

关公告中载明。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50%年费率计提。 管理

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5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

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

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0%的年费率计提。 托

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逐日累计至每月

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

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照基金管理人与指数许

可方签署的标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04%的年费率计

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04%÷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每日计算，按季支付。 本基金及其联接基金的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收取下限合计为每季度人民币2.5万元。计费期间不

足一季度的，根据实际天数按比例计算。

如果标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约定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法、费

率和支付方式等发生调整，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标的

指数许可使用费。 基金管理人将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或其他公告中披露基

金最新适用的方法。

（4）本条第（一）款第1项中第（4）至第（12）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

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

基金财产中支付。

3、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

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

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

金费用的项目。

（二）基金销售费用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可按照不超过

0.5%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

用。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更

新）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基金

合同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2月3日刊登的本

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一）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中相关内容。

（二）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中相关内容。

（三）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 中相关内容。

（四）更新了“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相关内容。

（五）更新了“十、基金的投资” 中“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相关内容，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

（六）更新了“十一、基金的业绩” 的相关内容，该部分内容均按有

关规定编制，并经托管人复核。

（七）更新了“二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中相关内容。

（八）增加了“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

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